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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學生輔導法》的通過，彰顯校園專業輔導人員逐漸佔有一席之地，在校園中最

容易產生的倫理議題以保密和多重關係為大宗，在探究國內外文獻時，過去的研究者

大多以描述中小學的校園倫理議題為主，較少看見是針對大專院校為探究，因此筆者

針對大專院校諮商師之倫理議題進行探討。所謂的諮商「多重關係」指的是，諮商師

與當事人之間除了諮商關係以外，同時或連續存在著一種或一種以上的關係，也可以

說諮商師與當事人彼此之間同時或連續扮演著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角色。本文探討的諮

商師在大專院校中多重角色形成之多重關係有：（1）教師和諮商師身分重疊；（2）

行政人員和諮商師角色重疊；（3）不同輔導工作角色之轉換；（4）過去的角色與現

在的角色關係重疊；（5）社交媒體的普及。在無法避免的多重關係底下，提供當事人

更好的協助與資源，是我們可以思考與改善的地方，未來更可由學生角度出發，去探

討校園內諮商多重關係對於當事人學生之實際影響與學生本身的看法。

關鍵詞：大專院校諮商、多重關係、倫理議題、多重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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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學校漸漸地重視輔導這一

塊領域，《學生輔導法》歷經多年的努

力，終於在2014年10月28日三讀通過，
讓輔導工作更進一大步，也使得台灣成

為亞洲第一個制定學校輔導體制專法的

國家（盧宸緯、李建興，2014）。因
《學生輔導法》的通過，中小學、大專

院校將增加8,000多名的專業輔導人員，
專科以上學校學生1,200人以下者，應置
專業輔導人員至少一人；超過1,200人
者，以每滿1,200人設置專業輔導人員一
人為原則，未滿1,200人而餘數達600人以
上者，得視業務需求，增置一人。此外

輔導教師和專業輔導人員需要有專業的

訓練且符合資格才能夠擔任，校內也應

設置執行學生輔導工作所需之場地及設

備。由此可知《學生輔導法》的通過讓

校園中的專業輔導人員逐漸佔有重要地

位。

專業輔導人員從事的是助人行業，

應以學生們的福祉為最重要的目標。校

園中，產生的倫理問題以保密和多重關

係為大宗（Moyer, Sullivan, & Growcock, 
2012），而最容易觸碰到相關議題的就
是校園內的諮商師。保密議題需要保護

學生並對其負責，同時對家長、學校和

同仁們三方溝通中包含了多重關係的議

題，可見保密議題與校園中諮商師的多

重身分有關（康家華，2009）。筆者在
實務現場中也曾經歷過在學生、家長和

同仁之間的多重關係議題，發現大學諮

商師所扮演的角色要比現階段國中小專

任輔導老師來得複雜與多變，但是在探

究國內倫理議題之相關文獻時，筆者發

現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以描述中小學的校

園倫理議題為主，較少看到是針對大專

院校輔導人員之倫理議題進行探究，因

此以下將針對在大專院校工作的諮商師

可能遭遇的多重關係倫理議題進行探

討，而本文所提及之諮商師係指於學校

諮商輔導中心內執行諮商業務之諮商心

理師或實習諮商心理師。

一、諮商多重關係的定義

學者們針對諮商中的雙重關係、雙

重角色關係、多重關係甚至到多重角色

關係雖然提出了許多不完全相同的解釋

與定義（Pope & Vasquez, 2010; Zur, 
2007），但是對於這些用語的內涵其實
並未作太大的區分，而是視為同一類主

題來進行思辨（H e r l i h y  &  C o r e y, 
2014a）。隨著諮商的普及，我們在越來
越多場域中都能見到諮商服務的蹤影，

也因為所處環境複雜性的增加，多重關

係是助人專業人員在與當事人進行諮商

或心理治療工作時，同時或持續扮演兩

種以上的角色，或與當事人有諮商關係

以外的關係。因此，雖稱為雙重關係，

但實際上使用多重關係這個詞彙，能夠

比雙重關係更加貼切描述助人關係以外

存在一種以上有意義關係的情境（牛格

正、王智弘，2008）。Herlihy與Corey
（2014b）認為當一位助人工作者與當事
人形成了原本專業關係以外的其他專

業、社交甚至是成為生意夥伴等都能夠

稱之為雙重或多重關係。在最新一版的

美國諮商學會倫理準則（ACA Code of 
Ethics）中，則是使用「非專業關係」
（nonprofessional interactions）去指稱這
樣的情形（A m e r i c a n  C o u n s e l i n g 
Association [ACA], 2014）。

多重關係可能發生在諮商師與當事

人之間於諮商開始之前已經具備其他角

壹、前言

貳、諮商多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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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關係，也可能發生在諮商進行的期

間，或是諮商結束之後。換句話說，其

發生的時間點是與諮商關係同時或是連

續發生（林家興，2014）。
綜上所述，所謂的諮商「多重關

係」指的是，諮商師與當事人之間除了

諮商關係以外，同時或連續存在著一種

或一種以上的關係，也可以說諮商師與

當事人彼此之間同時或連續扮演著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角色，例如：家人、師

生、主管與員工、商業夥伴、情侶等。

二、多重關係的倫理議題

在諮商輔導專業中，雙重或多重關

係可能是在所有倫理議題中最具爭議的

主題。過去，絕大多數的專業倫理守則

多認為在諮商關係中應避免其他非專業

關係的存在，大部分的專家認為諮商中

的多重關係，不管是否與性親密關係有

關，都是跨越界線的存在，且會違反倫

理（Malone, 1996）。台灣輔導與諮商協
會（2001）的專業倫理守則中提及：
「諮商師應儘可能避免與當事人有雙重

關係，例如下述，但不止於此：親屬關

係、社交關係、商業關係、親密的個人

關係及性關係等，以免影響諮商師的客

觀判斷，對當事人造成傷害。」；「若

因雙重關係的介入而有影響諮商師的客

觀判斷或對當事人有傷害之虞時，應予

轉介。」另「有傷害性雙重關係介入而

不利諮商時，應停止諮商關係，並予轉

介。」在這樣的認知下，為了避免影響

諮商師的客觀性，專家會建議在多重關

係發生時必須透過結束諮商關係或是轉

介 的 方 式 去 中 止 多 重 關 係 的 存 在

（Herlihy & Corey, 1992）。
近年來隨著諮商專業的不斷演進與

推廣，在不同領域中的推動與執行，諮

商關係的存在不再像過去那麼的單純，

多重關係的存在也非以往能夠輕易的從

諮商關係中排除，整體環境的變化也讓

專業倫理規範不斷修正與改進，使其能

夠更貼合現行諮商關係的呈現，也更加

具備彈性與調整的空間（Herlihy & Corey, 
2014b）。美國諮商學會（ACA）在2014
年所公佈的倫理準則中提到：「諮商師

應避免進入可能會傷害當事人及其伴侶

或家人的非專業關係之中。」可以發現

倫理守則對於非性關係的多重關係不再

是一味的禁止，而會先考量是否損及個

案權益，以個案利益為優先。隨著時間

與環境的推演，對於多重關係的倫理議

題不斷有許多的看法與討論。有些學者

認為，非性的多重關係是常見且不可避

免的，充滿了複雜性與模糊性，也不一

定都會違反倫理或傷害專業，重要的是

需要諮商師根據每個特定的情境仔細的

做出判斷（H e r l i h y & C o r e y,  2014b; 
Lazarus & Zur, 2002; Zur, 2007）。Moleski 
與 Kiselica（2005）針對多重關係的性
質、範圍與複雜性，從其破壞性到治療

性做了相關的文獻回顧，他們認為並不

是所有的多重關係都是負面的，有些多

重關係是能夠充實且增強諮商關係。各

學會的觀點不盡相同或許也與多重關係

的類別有關，多重關係可分為性關係及

非性關係，或分為有害及無害兩種關係

（牛格正、王智弘，2008）。
另外，Herlihy 與 Corey（2014b）認

為多重關係的議題之所以如此棘手主要

是因為其：

（一）可能難以辨認。

（二） 可能很具傷害性，但不全然如
此，甚至有正向影響。

（三）有許多衝突的觀點。

（四）並非能夠完全避免。

透過對該議題不斷的辨析，讓我們

能夠更加靈活有彈性並具備多元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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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在面對多重關係議題的不確定

與灰色地帶，審慎面對每一個倫理決定

是我們進行諮商所需具備的基本態度。

另外需謹記的，不論在偏向反對或是提

供支持的論點中，唯有性親密相關的多

重關係是共同認為不被接受且需絕對禁

止跨越的界線。

在學校體系中輔導教師身兼授課教

師與諮商師多重角色身分是最常發生多

重關係的情況，且難以避免的（Wolleat, 
2011）。在台灣的學校場域，專業輔導
人員身兼多重角色，有施測與解釋者、

升學輔導者、諮商者、行政工作者、授

課者、危機處理者等角色，多重角色易

形成多重關係（林妏砡、陳盈穎、李玠

錞、黃敬傑，2012），輔導工作除諮商
晤談以外，還包含了心理衛生宣導、預

防、諮詢、轉介等，因此大專院校內的

輔導人員在學校的多元角色包含了諮商

師、專業科目的老師、家長和同事的諮

詢者以及心理學家的角色（康家華，

2009），以下針對諮商師在大專院校中
多重角色形成之多重關係進行探討：

一、�當諮商師兼授課教師之角色重
疊影響

在我國大專院校中，教師和學生形

成多重關係的情況可能不像中小學校那

般地常見，某些大學在師資或是輔導人

員上人力比較不足時，較容易出現諮輔

中心主任或是相關人員（諮輔中心主任

或相關人員本是輔導相關學系的教師）

在學校開設通識課程，或是在輔導相關

學系中兼任課程之情形。此時，當事人

學生同時修習諮商師所開設之學校課

程，便會形成「諮商師—當事人」以及

「教師—學生」的多重關係。即便教師

可以清楚的區別自己處於教學情境還是

諮商情境，但學生可能會對這種亦是師

生關係又是諮商的關係感到困惑（呂羿

慧，2009）。
當教師上課遇到正在接受自己諮商

的學生，需要面對他們在課堂中的突發

狀況，例如：學生可能會有一些不恰當

的行為，身為教師的身分，需要立即制

止學生當下的不適應行為。但回到諮商

室中，教師的身分轉換回諮商師，其該

怎麼面對在教室中被自己懲戒的當事

人，這又是一個棘手的問題（胡南漢、

廖偉志、賴彩娥，2015）。另外考量到
教師職責中包含了評量與教學，會因為

學生接受諮商的身份而影響評量的標

準，學生是否會因為這樣的狀況影響諮

商關係或是在課堂上的表現等形成可能

的阻礙；從促進的角度來看，教師的角

色或許能夠讓諮商師更了解當事人學生

的情況，進而了解其在校生活環境與脈

絡。在教學方面，教師透過授課及課程

安排是否能夠在課程進行下，以不突顯

當事人的身分為前提，去提供更多能保

護當事人的方法。 

二、�當諮商師兼校務行政之角色重
疊影響

同為學校體制下的一員，很少有諮

商師是能夠獨立於學校的行政體制之

外，所以一不注意諮商界線很容易就受

到校園內其他人員像是老師、行政人

員、學生家長甚至是學生所逾越。諮商

師在學校中擔任行政的職務，這些行政

角色經常會出現在與其當事人同時出現

的情境中，這樣的權威角色可能會混淆

諮商師的專業角色並傷害和當事人之間

的諮商關係（Herlihy & Corey, 2014b）。

參、�諮商多重關係在大專院校中
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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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諮商師必須兼任社團指導老

師或是其他與學生直接接觸之校園角

色，出現多重關係的可能性就會提高，

對於諮商關係的影響也是我們所無法預

測。另外諮商師的行政角色具有權威

感，是否會讓學生感到地位不平等，因

而影響學生對於諮商關係的信任，以及

是否會影響學生求助的意願，也是需要

進行評估與考量。從促進的角度來考

量，所負責的行政工作是否能夠更好的

去協助當事人並與其有類似情況的學

生，並延伸至校園內其他的行政工作模

式中，情況允許下，還能夠藉機提昇校

園其他行政人員、老師甚至是學生的輔

導相關知能。

三、�當諮商師承辦校內輔導活動之
角色重疊影響

諮商中心的專業輔導人員仍肩負著

其他諮商以外的三級預防之工作，例如

有時會需要入班宣導或是承辦校內輔導

活動等初級預防工作（Murphy, 2011）。
在宣導前，需要注意班上的有些學生可

能是來諮商室求助的當事人，這時就會

產生多重關係的議題，需要注意宣導時

是否會不小心提及到當事人在諮商室中

談論的議題，應謹慎地以不傷害到當事

人的方式達成宣導的目的，宣導過程同

樣也是能夠更加了解當事人在一般社會

情境底下的狀態。在輔導活動上，能夠

提供當事人學生相關訊息，以邀請的方

式邀請學生參與有興趣的輔導活動，提

升學生的心理方面知能。

次級預防方面，諮商師負責諮輔中

心的施測與解釋，學生可能在進入諮商

過程之前，先去諮輔中心做過測驗，當

時幫忙施測和解釋的諮商師後來和學生

成為了諮商師和當事人的關係，也就會

有多重關係的發生，諮商師可能會受先

前幫當事人解釋測驗時的影響，無形中

將對當事人產生偏頗的態度或是刻板印

象，但自己卻不自知。或是在進入諮商

過程後，學生在進行測驗時，可能會為

了投諮商師所好，想留給諮商師好印

象，表現出良好面向，隱藏了自己真正

的作答情形。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透過

施測時的觀察與反應，諮商師也能夠蒐

集到當事人非紙筆素材上的資料。

另外，諮商師在校園中通常肩負接

受諮詢的責任，諮詢者尋求諮商師的意

見，諮詢內容中提及的當事人，有時非

諮商師的當事人，而是其他的對象。但

是當老師、家長亦或是其他行政人員

（諮詢者）詢問起當事人（諮商師的當

事人）的狀況，如何在保密與有效協助

諮詢者之間取得平衡，是諮商師必須多

加著墨與留心（H e r l i h y  &  C o r e y, 
2014b）。

四、�實習／新手諮商師返回畢業大
學服務之角色重疊影響

這樣的情境較常發生在實習諮商師

或是新手諮商師的身上，當諮商師或實

習諮商師回到母校服務時，有可能會遇

到之前是同系的學弟妹；或是別系同修

過一堂課程的同學、學弟妹，在關係上

處於一種有點熟悉又不全然熟識的情

況，實習諮商師在面對這樣的當事人類

型，也是另一種多重關係的呈現（謝蕙

如，2014）。這樣的多重關係已經較類
似於諮商關係與私人關係的重疊，而非

其他校園角色所形成之其他專業關係。

在這樣的情況下，往往會透過諮輔中心

個案的安排去避免這樣的狀況，同時也

是一個提醒實習或是新進的諮商師去覺

察多重關係發生的機會。當類似的倫理

兩難出現時單位的資深同仁與主管也是

可以立即尋求協助的資源（Dallesa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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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這樣的身份可能會模糊掉諮商師與

當事人之間的界線，但是在非諮商關係

的其他輔導狀態下興許能帶來正向的影

響。在不進入諮商關係的狀況下，能夠

透過過去角色所建立之關係去邀請學生

參與諮商中心所舉辦之輔導活動或講

座，增進整體三級預防的普及與效果，

並擴散諮輔中心在校園內的親和度。

五、�諮商師使用社交媒體互動之角
色重疊影響

隨著社交媒體的普及，對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模式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且

不論互動的品質，單就人與人的連結來

看，似乎變得更容易與更快速，在某種

程度上也模糊了關係之間的界線。尤其

在學校環境中，絕大多數的學生都是社

交媒體的使用者，在面對過去或是現在

的當事人學生邀約成為社交媒體上的好

友時，答應與否將是學校諮商師持續面

臨的問題，諮商師該如何從倫理的角度

去思考這樣的趨勢？

Zur與Zur（2011）提出了幾個問題
讓我們在確定要涉入社交媒體時（例如

是否接受案主在社交媒體上成為好友的

邀請），能夠去反思所要付出的責任與

可能帶來的影響。其問題如下：

（一） 社交媒體的個人資料中包含了哪
些訊息？

（二）諮商的情境為何？

（三） 案主是誰？以及治療關係的本質
是什麼？

（四）案主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邀請？

（五）這個邀請背後的意涵為何？

（六）諮商所在的場域為何？

（七） 諮商施與案主在社交媒體上成為
「好友」的定義有何異同？

（八） 接受案主在社交媒體上「成為好

友」的邀請，對於諮商關係的保

密以及個人隱私與紀錄的保存會

有什麼樣的影響？

（九） 接受案主「成為好友」的邀請是
否會構成多重關係？

（十） 是否接受邀請會對治療關係與治
療成效有何影響？

Pope與Vasquez（2010）則表示實務
工作者必須遵守倫理守則並將之應用在

社交網絡的互動上，是不建議透過私人

帳號的與當事人形成社交媒體上的朋友

關係。當需要透過社交媒體或是社群網

站與學生進行互動時，通常的作法會是

設立一個公用的帳號，作為學生連結的

窗口，能夠在不形成額外的私人關係

下，提供學生能夠安心的求助管道。以

上有兩點需要注意的是，諮商師在使用

社交媒體時需注意個人帳號隱私的設

置；再者，公用帳號需要單位共同且認

真的經營，而非用來搪塞學生的工具。

不論在什麼工作場所或者服務對象

為何人，多重關係的影響對於助人工作

者而言都是無法避免的。因此在諮商多

重關係中有許多我們必須考慮到的議

題。首先，幾乎所有專業倫理守則皆顯

示得出多重關係中存在的潛在剝削，同

時也表示出這些關係的複雜性。但是我

們必須知道並非所有的多重關係都是能

夠避免的，也未必全部的多重關係都具

有傷害性，同時多重關係的存在對我們

而言也是一種警訊，提醒我們必須時刻

去注意自己在實務工作中的動機。其

次，我們也必須了解的是，多重關係的

兩難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標準答案就可以

輕鬆解決，所以一旦我們考慮涉入諮商

多重關係之中，尋求同事與督導的諮詢

肆、�多重關係中的倫理決策與素
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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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變得十分重要。透過討論與督導可以

協助我們更加釐清在諮商多重關係之中

各種傷害與益處，然而這裡所提的傷害

與益處是以我們所服務的對象為依歸，

並非是為了保護自己免受責罰。最後當

我們在決定是否繼續多重關係時，必須

考慮對於服務對象而言潛在利益是否大

於潛在傷害，尤其在必要時我們可以邀

請當事人一起討論及考慮（Herl ihy & 
Corey, 2014b）。

另外Younggren 與 Gottlieb（2004）
則提醒選擇是否進入多重關係前需考量

清楚的問題如下：1.這個多重關係是必要
的或是能避免的？2.這個多重關係是否會
造成對當事人的傷害？3.假如傷害不會發
生，多重關係能帶來好處嗎？4.是否有任
何風險使這個關係傷害諮商關係？5.諮商
師能客觀地評估嗎？即使經過這些思考

步驟才進入諮商關係，諮商師仍需抱持

最大的敏銳度去做評估。

綜合上述，並參考Herlihy與Corey
（2014b）所提出專門用來處理多重關係
議題的倫理決策模式，筆者整理出在大

專院校中面臨諮商多重關係議題以及必

須進行相關倫理決定時，可以參照的原

則與策略。

一、進入多重關係之前

在進入多重關係之前，以下幾個問

題與步驟可以協助我們去思考與了解多

重關係的產生與其帶來的助力與阻力，

協助我們評估是否選擇進入此多重關

係。

（一） 身為校園中的諮商師，有哪些非
諮商師之工作角色會形成諮商的

多重關係？

（二） 這樣的多重關係是否能夠避免？
（三） 這樣的多重關係是否會對案主造

成傷害？

（四） 如果傷害不會發生，多重關係能
否為案主帶來好處？

（五） 諮商師如何客觀的評估並且與案
主討論多重關係可能存在的潛在

傷害或是對於諮商有何助力。

（六） 當多重關係對於案主傷害的風險
遠大於其所帶來的利益時，我們

必須選擇拒絕進入這樣的多重諮

商關係之中，並且在必要時提出

明確且適當的解釋，讓案主能夠

理解這樣的狀況。

二、進入多重關係之後

無論在面對無法避免之多重關係情

境，或是在詳細評估之後決定進入諮商

多重關係，以下的反思與歷程可以協助

我們在面對複雜多變的多重關係議題，

有較明確的方向與處理原則。

（一） 諮商師如何去協調不同工作角色
間的要求，去降低多重關係為案

主帶來的潛在風險，或是透過這

樣的多重關係提昇諮商的療效。

（二） 尋求同事與督導的諮詢，透過討
論以及他人的專業角度，降低諮

商師本身未發現多重關係中存在

潛在傷害的可能性。

（三） 持續與案主討論多重關係所造成
的影響，除了因為多重關係本身

的複雜性與變動性之外，同時能

夠協助並提醒諮商師不斷去覺察

多重關係的衝擊與變化。

（四） 持續的接受督導，並將多重關係
議題列入常駐的討論重點。

由之前的敘述可以發現在大專院校

中，諮商師常因不同工作角色的重疊，

而有多重關係的議題出現，加上不同學

校間系統的差異，諮商師在面對多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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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議題上可能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

但是上述的反思與策略，還是能夠作為

原則性的參考，讓我們在面對大專校園

多重關係議題時有處理的依據。

三、如何提升諮商師的倫理素養

針對倫理這部分，現在台灣諮商界

比起以往可以說是愈來愈重視，諮商專

業倫理研究在研究所屬於必修課程之

一，也屬於考諮商心理師證照中的必考

科目之一，Fiet與Lioyd（1990）主張要
被稱為專業工作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分

別為需要有專業訓練、符合倫理標準以

及專業認同。由此可見，諮商倫理是備

受重視的，因此，若要成為一位優良的

諮商心理師，必定得通過這些考驗，讓

自己的倫理素養達到規定標準。如何提

升諮商師的倫理素養可以分為兩階段，

分別為：

（一）尚未考取證照前

在尚未考取諮商心理師證照之前，

想要考取證照並不容易，需要突破重重

的關卡，才能夠有「資格」上考場，要

怎麼符合資格，得需要在大學畢業之

後，考取諮商與輔導相關之研究所，修

習考選部所規定的課程，考選部於中華

民國102年11月20日公布「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心理師考試規則」的修

正條文，在第7條條文和第9條條文分別
提到「諮商倫理與法規課程」為主修諮

商心理的課程之一以及諮商與心理治療

實務與專業倫理為諮商心理師應試科目

之一，從條文中可以發現，諮商倫理其

重要性。在研究所裡，教授們也十分重

視諮商專業倫理研究這一科，即使諮商

技術此課程表現得再好，若一位諮商心

理師不重視諮商倫理的話，那麼可能在

諮商領域中會帶來許多傷害，這樣的結

果是會讓諮商心理界大大受到衝擊的，

因此要成為一位合格的諮商心理師，首

先得需要有正確的諮商倫理概念。

（二）考取證照後

進入職場，在實務工作中，該如何

提升自己的倫理素養，洪莉竹（2014）
認為可以藉由多參加一些有關諮商專業

倫理的研習講座和工作坊，增加正確的

觀念，了解工作場域中諮商倫理相關的

內容，擴展視野，更增進自己從事輔導

工作的效能，也能夠藉由閱讀書籍、期

刊，觀看國內、外有關的倫理議題，提

升自己對於這方面的敏感度與覺察力，

幫助自己在遇到相關議題時能夠迎刃而

解。

在大專院校中，諮商師角色會因為

每所學校的環境差異而面臨各種多重關

係議題。在環境許可下，能夠有效避免

多重關係之產生的確能讓諮商關係變得

更單純，這也是我們所樂見，但在台灣

的大學校園中，因為諮商輔導人員的角

色多樣性，多重關係往往不是可以輕易

切割清楚的，尤其是多重關係中包含的

不單是專業與私人關係，還包括了多重

的專業關係，例如諮商專業與教師專

業、不同輔導工作之間的角色轉換等，

一味的避開多重關係是十分困難且較無

法符合實際情況之要求。

Corey與Callanan（2014）呼籲我
們，倫理守則是人類所創造的，而不是

普遍的真理。他們不相信多重關係始終

是不道德的，並且呼籲諮商師對相關議

題進行批判性思考以及自我狀況的反

思。倫理守則只是我們在遇到倫理議題

時的引導與參考，而非嚴格遵守的硬性

規定，符合情境的專業判斷才是至關重

伍、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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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依據。保護學生權益是我們的優先

考量，甚至在維護學生權益之外，是否

能在這樣無法避免的多重關係底下，提

供當事人更好的協助與資源，是我們可

以思考與改善的地方，未來更可由學生

角度出發，去探討校園內諮商多重關係

對於當事人學生之實際影響與學生本身

的看法，以及是否會對其他學生使用諮

輔中心諮商服務的意願產生促進或阻

礙，使校園中的諮商服務能夠更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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